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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基二〔2019〕150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关于开展 2019 年“一师一优课 

一课一名师”活动的通知 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厅直属中小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扎实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应

用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9 年“一师一优课、一课一

名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19〕12 号）要求，决定在全

省中小学继续开展“一师一优课、一课一名师” （以下简称“一

师一课”）活动。 

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在认真总结往届活动工作

经验的基础上，精心策划、周密部署、加强指导，将活动作为推

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、深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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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，切实做好活动的各项组织实施

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河南省 2019 年“一师一优课、一课一名师”活动实

施方案 

2.河南省 2019 年“一师一优课、一课一名师”活动

联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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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河南省 2019 年“一师一优课、一课一名师”

活动实施方案 

 

一、活动目标 

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

创造性，组织引导教师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

国家平台）晒课，从中遴选出优课纳入国家平台优质教育资源库，

供广大教师学习借鉴。 

二、活动范围 

全省所有具备网络和多媒体教学条件的中小学校（包括小学、

初中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完全中学、普通高中）各年级、各学科

教师，均可自愿参加。 

三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组织网上晒课 

我省“一师一课”活动通过河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

台(www.hner.cn)设立的专题页面，进行实名制网上晒课。参加过

往届活动的教师可在原注册平台使用原账号和密码，登陆后进行

晒课。 

1.晒课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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晒课教材的版本为经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教材,以教育部公

布的 2018 年度教学用书目录为准。 

综合实践课程以专题形式进行晒课和评审，小学和初中信息

技术学科纳入综合实践课程范畴。心理健康教育、安全教育和家

庭教育等以主题分类方式进行晒课和评审。 

2.晒课节点 

活动产生的巨量资源有效提高了国家基础教育数字资源公共

服务的能力和水平。为尽快形成系列化优质资源，鼓励教师在无

部优和省优课例的节点下晒课。国家平台上省优课例总数超过 5

堂的节点暂不开放晒课。 

3.晒课内容 

教师所提交的网上晒课内容应包括：一堂利用信息技术开展

课堂教学的完整教学设计、所用课件及相关资源、课堂实录（可

选，拟参加部优、省优征集的为必选）和评测练习（可选）等。

鼓励教师上传课堂实录，课堂实录（指教学过程视频）应展现课

堂教学的完整过程（最低不少于 30 分钟），画面清晰。课堂实录

片头不超过 5 秒，应包括课程名称、年级、册次、版本、单位、

主讲教师姓名等基本信息。课堂实录视频推荐使用 mp4 格式，幅

面要求达到 720*576 以上，视频码流为 0.5-1Mpbs，视频大小不

超过 500M。 

晒课内容须符合现行课程标准，体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性质和

特点的融合，注重展现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、有效解决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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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教学的重难点问题。 

除民族语文、外语课程外，其他课程晒课应使用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。教师所提交的内容须为本人近一年教学实践中所产生的

内容，不得冒名顶替，杜绝抄袭，引用资料须注明出处和原作者。 

4.上传时间 

晒课采取按学段分阶段传课的方式，不同学段课程上传时间

安排如下： 

小学 1-3 年级：2019 年 3 月 16 日-4 月 30 日 

小学 4-6 年级：2019 年 3 月 16 日-5 月 31 日 

初中：2019 年 4 月 1 日-6 月 30 日 

高中：2019 年 6 月 1 日-8 月 31 日 

（二）推荐遴选优课 

各地要在网上晒课的基础上，逐级开展评审推荐。省辖市、

省直管县（市）遴选推荐优课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4 日 24

时。各地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，严格把关，优中选优，使所推

荐优课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。要把好政治方向，坚持思想性、科

学性和适宜性相统一。要严格推荐程序，坚持公开透明，确保公

平公正。严禁滥评优、乱发证。 

各地要确保课例质量，原则上同一年级同一学科同一版本同

一堂课推荐 1 个优课课例；同一教师只能推荐 1 堂优课（晒课数

量不限）。 

省教育厅将依据各地课例质量、晒课数量等工作情况分配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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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省级优课评选的数量；各地完成推优后，省教育厅将组织相关

学科专家对各地推荐的优课进行网上评审，按比例评选出省一、

二、三等奖，并优先考虑没有部级、省优的课例择优推荐部级评

选。 

四、保障条件 

（一）落实经费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落实开展工作所需

经费（包括培训、活动指导、录课、评审等），为“一师一课”活

动顺利开展提供必要条件。 

（二）健全制度。为推动全省“一师一课”活动高质量有序

开展，市、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，特别是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

要根据国家和我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有关

要求，围绕广大教师的实际需求，细化和完善相关制度，确保工

作有效实施。 

（三）加强指导。各地要引导中原名师、省市名师、骨干教

师及其培育对象、各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和主要成员、以及部级、

省级学科专家团队工作室人员积极参加晒课，发挥名师的示范引

领和辐射带动作用。各级教研部门要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

教育资源转变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，帮助教师

总结凝练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优秀案例和创新模式，

指导教师制作课例。各地要积极开展线下线上结合的活动培训，

解决教师晒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指导教师研课磨课,切实提高晒

课、优课质量，丰富活动的内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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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激励措施。参加“一师一课”活动是教师再学习的过

程，凡参与晒课的教师可认定获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

力提升工程（2018—2021 年）教育培训 10 学时；获得省级及以

上优课可认定完成上述工程教育培训 50 学时。评定为省级的优

课，颁发河南省教育厅优质课证书。对获得部级和省级优课的教

师，各地及学校应给予适当奖励。 

五、应用推广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协调电教、教研等相关部门，深入

资源应用和推广，组织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看优课、学优课活动，

认真学习借鉴优课成果。要加大培训力度，将优课优秀案例纳入

本地区教师培训资源，同时开展精品优课展示，将优课观摩作为

重要内容，为广大教师使用数字教育资源开展日常教育教学活动

提供示范，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在不同教学环境下的应用,促进教师

专业发展。鼓励师范院校利用优课开展案例教学。 

六、组织实施 

“一师一课”活动由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二处、省电化教育馆

和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共同组织实施。省“一师一课”活动办

公室设在省电化教育馆。 

各地要制订具体活动方案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。要进一步

健全工作机制，坚持教育行政部门牵头，充分发挥电教、教研等

部门的作用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完善支持和激励政策，调动广大

教师参与的积极性。要主动听取学校和教师的意见，坚持自愿参



 — 8 — 

与原则，认真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。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活动联系表电子版（见附件 2）

请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前发送至省“一师一课”活动领导小组办

公室邮箱：hns1s1khd@163.com。 

六、活动联系 

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二处：杨红星  0371-69691881 

省电化教育馆：苏  晨   0371—66329808 

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：牛西丽  0371—62005260 

省级管理员：李静静  0371—66329808 

 

教育部“一师一课”活动客服 

联系电话：4008980910   QQ 客服：4008980910 

微信公众号：CN1s1k     客服邮箱：1s1k@moe.edu.cn 

 

 

微信二维码 

 

 

 

mailto:hns1s1khd@163.com
mailto:1s1k@moe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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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河南省 2019 年“一师一优课、一课一名师”活动联系表 
省辖市（直管县）   

负责部门、组成部门名称   

行政部门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/科室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

负责人        

联系人        

组织部门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/科室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

负责人        

联系人        

管理员        

注：请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前发送至：hns1s1khd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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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2019 年 3 月 14 日印发 


